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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一届湖北文艺评论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
为了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，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文艺，推动湖北文艺创作发展繁荣，根据《湖北文艺评论奖章

程》，决定2020年度举办第十一届湖北文艺评论奖评奖活动。

湖北文艺评论奖是由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厅批准设立的省级文

艺奖项，是湖北省唯一一个综合性文艺评论奖项。按照湖北省文

艺评论家协会工作部署和《湖北省文艺评论奖章程》规定，经湖

北省文联批准，现将组织开展第十一届湖北文艺评论奖评选工作

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项设置

本届评论奖设著作、文章二大类，分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
三等奖。

二 、报送范围

凡于 2018 年 1 月 1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公开出版发

行的著作和在报纸、杂志、图书上公开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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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。

三、评奖标准

1、参评著作及论文应遵循党的文艺方针，有利于促进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，推动文艺创作事业繁荣，有利于全国文

艺评论研究及文艺评论工作的深入开展。

2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独特的见解，或对当下文艺现象有

较深刻的剖析，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有深入的阐释，对当下的文艺

创作产生积极影响。

3、在文艺界引起较大反响，包括在其他书刊上或传媒上的

转载、摘录、评介等。

四、评选工作日程安排

评选工作在2020年内完成，2020年 5月向全省印发评奖通

知，申报工作开始；2020年 6月上旬论文、著作进行汇总、分

类、筛选；7月召开评委会评选；2020年 11月前公布评奖结果。

五、评奖办法

评委会由我省文艺评论、理论研究专家、文艺管理部门负责

人等组成。为照顾各类艺术门类，评委会分为若干评审小组进行

初评，最后由评委会终审，获奖论文经评委会委员投票产生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1、文艺评论工作者个人可申报参评，交省文艺评论家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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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处，也可由各级文联（文协）、各大专、院校收集申报人员

的材料后，集中送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办理申报手续。

申报截止时间为：2020年 6月 20日。

2、推荐材料要求

（1）每部参评著作类作品原作6本；每篇参评文章的

发表原件1份，复印件6份（刊物带目录页、报纸带报头）

和电子版1份；

（2）《第十一届湖北文艺评论奖申报表》1份（可复印，

也可登录湖北文艺网 http://www.hbswl.gov.cn 下载打

印）。

七、评奖程序

初评：由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邀请省内专家对参评著作和

文章进行资格审查，合格者进入初评。

复评：从初评报送的著作和文章中评出若干入围终评。

终评：从入围著作和文章中评选出文艺评论奖著作类一、二、

三等奖和文章类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评奖结果将向社会公布。

八、颁奖式

拟于2020年10月在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湖北文艺评论奖颁奖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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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高翔、曹化

电 话：027－68880759

高 翔：18971331313

曹 化：13554043027

E-mail：cjwypl@163.com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翠柳街1号

邮 编：430077

附：第十一届湖北省文艺评论奖作品申报表

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

2020年 4月 27日


